附件1           采购需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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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基础防制服务：针对鼠、蚊、蝇、蟑螂四类病媒生物，提供常态化消杀、孳生地清理、防制设施布设及维护服务
2、应急处置服务：接到虫害突发投诉或疫情预警后，24小时内抵达现场处置
3、监测评估服务：每季度提供1次病媒生物密度监测报告，明确防控薄弱环节及改进方案。
4、技术支持服务：提供病媒生物防制知识培训（不少于2次），指导采购单位做好日常防护。
二、服务范围
安徽至成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所辖宾阳大厦、国投大厦、城投大厦、寿县中医院、寿县二十四节气馆、寿县报恩禅寺街区、寿县游客中心、八公山森林公园、县直机关幼儿园、寿县农商行、寿县全民健身中心项目。后期新增项目，另行约定。
三、技术要求
1、密度控制标准：
鼠类：依据《GB/T 27770-2011 病媒生物密度控制水平 鼠类》C 级及以上标准，办公区域鼠迹阳性率≤2%，设备间无活鼠；
蚊虫：依据《GB/T 27771-2011 病媒生物密度控制水平 蚊虫》C 级及以上标准，办公区域成蚊叮咬指数≤1 次 / 人・小时，设备间无蚊虫孳生；
蝇类：依据《GB/T 27772-2011 病媒生物密度控制水平 蝇类》C 级及以上标准，垃圾存放点成蝇密度≤5 只 / 100㎡，办公区域无飞行蝇类；
蟑螂：依据《GB/T 27773-2011 病媒生物密度控制水平 蜚蠊》C 级及以上标准，办公区域蟑螂成虫捕获率≤3%，设备间无蟑螂卵鞘；
2、药物及设备要求：
用药标准：使用国家批准的高效低毒环保药剂，须提供《农药生产许可证》及产品检验报告，严禁使用国家禁用药物。
推荐用药：
灭鼠：0.005% 溴鼠灵毒饵或溴敌隆毒饵（10kg / 箱），配套陶瓷毒饵站（规格≥30cm，带警示标识）
灭蚊蝇：菊酯类复配剂（有效成分≥5%）、吡丙醚杀虫颗粒剂（≥0.5%）
灭蟑螂：吡虫啉杀蟑饵剂（≥2.15%）、氯菊酯・烯丙菊酯热雾剂（≥10.4%）
设备要求：配备机动喷雾器、电动喷雾器、热烟雾机等专业设备，设备须符合安全操作标准，避免对办公设备造成损害。
3、服务内容与操作规范
（1）孳生地治理​
①定期排查办公区域及设备间积水点（如空调冷凝水盘、设备冷却水箱、地漏、排水沟等），采用翻盆倒罐、疏通引流、密闭加盖等方式消除积水，大型无法清理积水需投放微生物灭蚊剂。​
②垃圾存放点每周至少1次消毒处理，消除蝇类孳生条件。​
③封堵设备间墙面缝隙（≤6mm）、门窗缝隙（≤6mm），防止鼠类及蜚蠊藏匿滋生。​
（2）物理防治要求​
①鼠类防制：外环境及设备间按规范安装抗干扰式鼠饵站（每 30 米至少1个，避开潮湿区域），配备警示标识及编号。
②蚊虫防治：室外绿化带及通道合理布设灭蚊灯，设备间通风口加装防蚊网。​
③蝇类防治：垃圾存放点及茶水间安装灭蝇灯（每 60㎡1至少 个，高度≤2 米）。​
④蜚蠊防制：设备底部、角落布设诱蟑盒，定期更换诱饵。​
（3）化学防治规范​
①药剂要求：使用的杀虫剂、灭鼠剂等必须符合国家相关标准，提供产品合格证及安全说明书，优先选用低毒、环保、对设备无腐蚀的药剂，严禁使用国家禁用药品。​
②施药规范：施药前需提前 24 小时通知采购人，避开办公高峰及设备运行关键时段；办公区域施药后需设置警示标识，2 小时内不得有人停留，设备间施药需对精密设备进行遮盖防护，避免药剂污染。​
③应急处理：接到采购人“四害”突发侵害通知后，24 小时内派员处置，特殊情况需 8 小时内响应。​
（4）服务频次​
①常规频次：3-5 月、10-11 月每月至少 2 次全面防治服务；6-9 月（蚊蝇活动高峰）每周至少 1 次全面服务，每 2 周 1 次设备间专项巡检。​
②额外服务：重大活动前需提供专项防制服务，采购人临时需求需配合完成突击性防制工作，不额外增加费用。
四、安全要求
1、作业人员须持有效健康证明及有害生物防治从业资格证书，在施工前进行安全培训；
2、因药物使用不当或操作失误造成的人员中毒、设备损坏、环境污染等事故，由供应商承担全部责任及赔偿；因供应商的原因而造成的意外，导致采购方及第三方人员、财产损失的，供应商需承担全部赔偿责任，若采购方因此承担了赔偿责任的，有权向供应商追偿。采购方维权所产生的一切费用，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、诉讼费、鉴定费、保全费、评估费、公证费等由供应商承担。
3、建立应急预案，配备急救药品，若发生误食药剂等突发情况，须第一时间配合救治。
五、人员配置要求​
1、拟派服务人员需持有专业资格证书或专业机构培训合格证书，提供相关证明文件。​
2、项目团队至少配备 3 名固定服务人员，其中 1 名以上具有 3 年以上病媒生物防制经验，熟悉办公区域及设备间防制特点。​
3、服务人员需统一着装、佩戴工牌，遵守采购人规章制度，施工时采取安全防护措施，文明作业，避免影响正常办公及设备运行。
六、验收与考核​
1、采购人每月组织1次常规检查，每季度委托第三方机构（费用由供应商承担）按本标准规定的检测方法进行效果评估，检查及评估结果作为服务验收依据。​
2、若单次检测未达到密度控制指标，供应商需在 3 日内免费整改，整改后仍不达标，按合同约定扣除相应服务费用；累计 3 次不达标，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。​
3、建立投诉处理机制，采购人投诉响应时间不超过 4 小时，处理完毕不超过 24 小时，处理结果需经采购人确认。
七、报价要求
1、投标供应商的报价应包含为履行合同发生的人工、交通、工作餐、住宿等费用和依法缴纳的税费等费用，采购人不再支付其他任何费用。
2、报价应当包含服务费用及税金等所有费用。
3、中标供应商应向采购单位出具税务增值税专用发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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